


院国资委、 财政部令2016年第32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 经中国

拆船协会和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共同研究，现就规范

废船国有产权交易，严格审核买受人（受让方） 资格条件以及规

范废船交易与安全环保拆解行为等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 废船作为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标的物的界定

仅限于供拆解的属国有产权的废船。

依据国家标准《绿色拆船通用规范》(GB/T36661-2018), 废

船是指可供拆解的船舶及其他浮动金属结构体。主要包括各类船

舶、 海工装备等。

二、各产权交易机构和拆船企业应贯彻国务院和行政部门有

关国有产权交易文件精神。废船国有产权交易应符合国务院及生

态环境部等部门有关废船安全环保拆解的国家环境标准规范和

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
三、各产权交易机构须注意审核转让方披露的受让方资格条

件，使其符合国务院及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有关废船安全环保拆解

的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环境标准规范。 凡买受人（受让方）不能

提供由生态环境部门批准的拆船
”

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

（备案编号） “

和核发的拆船
”

排污许可证
”

，不得参与废船国有

产权交易活动。

四、各拆船企业应遵守《拆船业行规公约》（中拆船协字(2012J 

20号） 和《拆船业废船贸易及市场秩序自律公约》 （中拆船协字

(2009 J 12号）。不得对外租借拆船的各项资质文件， 使不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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